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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十八年十二月三十日制定公布，歷經三十

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一年十一月三十日。為確保保

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經執行機關扣押時，保戶得維持生活經濟所必需之

基本保險保障，且被保險人及受益人等人於符合一定條件時，得介入保險

契約成為新要保人使保險契約延續，及賦予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之

法律授權依據、維護國內保險業無法承保之特定對象權益及保險市場秩

序，並配合洗錢防制法修正，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 考量人壽保險之本質為保障被保險人之生命及身體，可填補被保險

人或其遺族生活經濟損失，具安定社會之功能，允宜與其他得強制執

行之財產為不同考量，為確保國人於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受

強制執行下，得維持一定之人壽保險保障，爰增訂要保人為債務人之

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一年

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

倍計算之三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修正條

文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 

二、 為確保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經扣押、要保人受破產宣告或經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等人得介入保險契約成為

新要保人，使保險契約效力延續，以維持其生活經濟所必需之保險保

障，爰增訂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經扣押、要保人受破

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者、要保人

具名指定之受益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定範圍內親屬，取得要保人

及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向執行機關或執行命令所指定之人支付該

保險契約之解約金額度者，得以書面通知保險人變更為新要保人。

(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二) 

三、 鑑於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一百零八年度台抗大字第八九七號裁定範

圍並未包含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為避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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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關實務上對健康保險契約或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以扣

押或強制執行，致保戶失卻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健康保險或傷害保

險保障，爰增訂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之

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並配合修正有關健康

保險準用人壽保險規定之範圍。(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第

一百三十條及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 

四、 鑑於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建立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以確保

委外作業品質及客戶權益，並減低可能風險，爰增訂保險業作業委託

他人處理之法律授權依據，及保險業未建立或未執行前揭作業委託

他人處理之內部作業制度或程序者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八

條之三及第一百七十一條之一) 

五、 考量如屬配合政府政策需要且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保險，而國外之保

險業有提供者，得透過保險經紀人向國外之保險業投保，尚不影響我

國國內保險市場秩序，爰將屬配合政府政策需要且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保險，透過保險經紀人向國外之保險業投保者，排除於刑事處罰之

範圍。(修正條文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 

六、 配合洗錢防制法第三條所定特定犯罪已包含本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

二第一項之罪，爰配合刪除該罪為洗錢防制法所定重大犯罪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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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  要保

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

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未逾債務人最近一

年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算

之三個月金額者，不得作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最高法院民事大法

庭一百零八年度台抗大

字第八九七號裁定肯認

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得為強制執行之標

的，但未及於健康保險

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

考量人壽保險之本質為

保障被保險人之生命及

身體，可填補被保險人

身故後其遺族之生活經

濟損失及所需費用，又

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亦

可提供被保險人維持生

活經濟安定之保險保

障，具安定社會之功能，

宜與其他得強制執行之

財產為不同考量。為確

保國人於人壽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受強制執

行下仍得維持一定之保

險保障、兼顧債權人實

現債權利益，爰於本條

明定人壽保險契約解約

金債權之強制執行原

則，並分別新增第一百

二十九條之一及第一百

三十二條之一明定要保

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

及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

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三、考量目前執行法院辦理

人壽保險契約強制執行

作業，係合併通算債務

人名下全部壽險契約之

解約金債權，併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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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留債務人生活所必需

數額後始得對人壽保險

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以

強制執行。惟合併通算

及查明債務人於各保險

公司之保險契約之解約

金數額，作業複雜，造

成執行機關及保險公司

付出相當人力及作業成

本，衍生相當社會成本，

為使法規政策制定符合

成本效益精神，確保強

制執行之效益高於社會

成本，本次所定人壽保

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之強

制執行原則，允宜採簡

化便利之認定標準，以

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

權金額做為豁免扣押或

強制執行標的之門檻。

另經參酌強制執行法第

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所

定以最近一年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

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一點二倍作為債務

人生活所必需數額，又

該生活所必需數額之三

個月金額於一百十四年

約介於新臺幣五萬元至

七萬元之間，以該數額

作為豁免門檻，應得以

豁免相當數量之壽險契

約解約金債權扣押或執

行案件，有利於執行機

關及保險公司減輕作業

負擔及降低社會成本，

同時得為債務人保留一

定數額之人壽保險保

障，並兼顧債權人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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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利益，符合上開民

事大法庭裁定理由所揭

櫫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

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

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

失均衡之比例原則精

神，爰明定要保人為債

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其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金額(含投資型人

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
未逾債務人最近一年衛

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計

算之三個月金額者，不

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

之標的。 
四、另民眾就保險契約解約

須支付相關解約費用，

故若民眾為規避財產受

執行而利用本條規定分

散購買多張保險契約，

須支付之成本甚高，其

從事該行為之可能性不

高。 
五、本條所稱當地區之認定

方式，得參酌司法院訂

定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六十五

點第三款規定、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一百零七年

六月二十一日行執法字

第一Ｏ七三一ＯＯ一三

一Ｏ號函釋認定。 

六、至於未符合上開豁免標

準之其他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標的之各保險

契約解約金債權，則依

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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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執行。執行時並應依

上開最高法院民事大法

庭裁定，依強制執行法

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立

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

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

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

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

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

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

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

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

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

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

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

顯失均衡，併予敘明。 
七、考量本條已在現行第一

百三十五條之四第一項

規定年金保險準用之範

圍，又年金保險性質類

似人壽保險之生存保

險，且尚未進入給付期

間之年金保險亦具有保

單現金價值，宜就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

之年金保險契約解約金

債權併同規範，爰予維

持現行第一百三十五條

之四第一項所定年金保

險準用本法規定範圍之

文字，俾年金保險契約

解約金債權之強制執行

得準用本條規定。 
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二  保險

事故發生前，要保人為債

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之解

約金債權經扣押、要保人

受破產宣告或經依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

算程序時，下列各款之人，

 一、本條新增。 
二、為賦予符合一定條件之

特定人於保險契約經扣

押時，可代為債務人之

要保人清償相當於受執

行保險契約解約金額度

之債務，並成為新要保



7 
 

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書

面同意，並向執行機關或

執行命令所指定之人支付

以保險契約終止後預計可

獲保險人償付之解約金額

度者，得以書面通知保險

人變更為新要保人： 
一、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

者。 
二、要保人具名指定之受益

人。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配

偶、父母、子女或兄弟

姊妹。 
前項通知保險人變更

為新要保人，應於該項所定

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

為之；並於書面通知送達保

險人之日起生變更要保人

之效力。 
本法中華民國○年○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有第一項所定事由，於修正

施行後，保險事故發生前，

該項所定各款之人得於修

正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適

用第一項及前項後段規定。 

人，以確保保險契約在

受執行時被保險人或受

益人得維持其生活經濟

所必需之保險保障，使

保險契約效力得以延續

，爰參酌外國介入權之

立法例新增本條。 
三、第一項明定保險事故發

生前，要保人為債務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

金債權經扣押、要保人

受破產宣告或經依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時，對被保

險人有保險利益者(含被

保險人)、要保人具名指

定之受益人、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一定範圍內親

屬，取得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書面同意，並向執

行機關或執行命令所指

定之人支付以保險契約

終止後預計可獲保險人

償付之解約金額度者，

得以書面通知保險人變

更為新要保人(以下簡稱

介入權)。 

四、按本條所定介入權之性

質為形成權，且涉及變

更保險契約之當事人，

為利法律關係儘早確定

，爰於第二項定明第一

項通知保險人變更為新

要保人，應於該項所定

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

內為之；並於書面通知

送達保險人之日起生變

更要保人之效力。 

五、考量於本條本次修正施

行前，保險契約之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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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債權經扣押、要保人

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於修正施

行後，保險事故發生前，

仍有給予其適用三個月

之介入權行使期間之必

要，以符本條立法目的，

爰於第三項定明有第一

項所定事由，於修正施

行後，保險事故發生前，

第一項各款之人得於修

正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

，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

後段規定。 

六、另考量年金保險性質類

似人壽保險之生存保險

，爰予維持現行第一百

三十五條之四第一項規

定年金保險準用之範圍(
含本條)，即年金保險契

約亦得準用本條介入權

制度。 

第一百二十九條之一  要保

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

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最高法院民事大法

庭一百零八年度台抗大

字第八九七號裁定之個

案係針對人壽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可否執行

，並未就健康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可否執行

做認定。以保險期間超

過一年之健康保險契約

，或有少量解約金可填

補債權，為避免執行機

關實務上仍會對健康保

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

以扣押或強制執行，致

保戶失卻維繫生命身體

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

定之健康保險保障，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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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

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一百三十條  第一百零二

條至第一百零五條、第一

百十五條、第一百十六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

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四

條，於健康保險準用之。 

第一百三十條  第一百零二

條至第一百零五條、第一

百十五條、第一百十六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至第一

百二十四條，於健康保險

準用之。 

考量本次新增修正條文第一

百二十九條之一，明定要保

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

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修正

條文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一、

第一百二十三條之二於健康

保險應不予準用，爰將健康

保險準用第一百二十二條至

第一百二十四條之規定範圍

，修正為第一百二十二條、第

一百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

四條。 

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  要保

人為債務人之傷害保險契

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最高法院民事大法

庭一百零八年度台抗大

字第八九七號裁定之個

案係針對人壽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可否執行

，並未就傷害保險契約

之解約金債權可否執行

做認定。以保險期間超

過一年之傷害保險契約

，或有少量解約金可填

補債權，為避免執行機

關實務上仍會對傷害保

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予

以扣押或強制執行，致

保戶失卻維繫生命身體

健康及維持生活經濟安

定之傷害保險保障，爰

明定要保人為債務人之

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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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  保險

業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其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保險業對資產品質之

評估、各種準備金之提存、

逾期放款、催收款之清理、

呆帳之轉銷及保單之招攬

核保理賠，應建立內部處

理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

處理者，保險業對委託事

項範圍、客戶權益保障、風

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原則，

應建立內部作業制度及程

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  保險

業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其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保險業對資產品質之

評估、各種準備金之提存、

逾期放款、催收款之清理、

呆帳之轉銷及保單之招攬

核保理賠，應建立內部處

理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 
二、鑑於保險業作業委託他

人處理應建立內部作業

制度及程序，以確保作

業之品質及客戶之權益

，並減低對保險業可能

造成之風險，爰參酌銀

行法第四十五條之一，

增訂第三項規定保險業

作業委託他人處理之法

律授權依據，並授權由

主管機關針對委託事項

範圍、客戶權益保障、風

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原則

訂定辦法。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  為非

本法之保險業或外國保險

業代理、經紀或招攬保險

業務者，除屬配合政府政

策需要且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保險，透過保險經紀人

向國外之保險業投保者

外，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情

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

對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

證人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

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停

止一部或全部業務，或廢

止許可，並註銷執業證照。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

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該項之罰

金。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  為非

本法之保險業或外國保險

業代理、經紀或招攬保險

業務者，處三年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

機關對保險代理人、經紀

人、公證人或兼營保險代

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

銀行停止一部或全部業

務，或廢止許可，並註銷執

業證照。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

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該項之罰

金。 
未領有執業證照而經

營或執行保險代理人、經

紀人、公證人業務者，處新

一、查本條立法目的，乃為維

護金融市場秩序，保障消

費者權益。惟如屬配合政

府政策需要（例如為配合

政府提供職業運動員保

險保障之政策，俾運動員

可安心參加比賽，鑑於目

前國內保險業銷售之保

險商品，無法完全符合運

動員保險保障之需求，而

有須向國外之保險業投

保之情形）且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保險，而國外之保

險業有提供者，得透過保

險經紀人向國外之保險

業投保，尚不影響我國國

內保險市場秩序，無違本

條立法目的，爰修正第一

項。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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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領有執業證照而經

營或執行保險代理人、經

紀人、公證人業務者，處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

元以下罰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

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七(刪除) 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七  第一

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項之

罪，為洗錢防制法第三條第

一項所定之重大犯罪，適用

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查洗錢防制法一百零五

年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

之第三條業將「重大犯

罪」修正為「特定犯罪」

，並明定「特定犯罪」指

最輕本刑為六月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且將原列

於該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之本法第一百六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之罪刪除；

因現行本法第一百六十

八條之二明定最輕本刑

分別為三年以上或七年

以上，符合該法第三條

第一款有關特定犯罪定

義，本條已無規範必要，

爰予刪除。 
第一百七十一條之一  保險

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

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未提供說明文件供查閱、

或所提供之說明文件未依

規定記載，或所提供之說

明文件記載不實，處新臺

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

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未依限向主管機關報告或

主動公開說明，或向主管

機關報告或公開說明之內

容不實，處新臺幣三十萬

第一百七十一條之一  保險

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

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未提供說明文件供查閱、

或所提供之說明文件未依

規定記載，或所提供之說

明文件記載不實，處新臺

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

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未依限向主管機關報告或

主動公開說明，或向主管

機關報告或公開說明之內

容不實，處新臺幣三十萬

一、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三增訂第三項

授權由主管機關針對保

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

之委託事項範圍、客戶

權益保障、風險管理及

內部控制原則訂定辦法

之規定，並參考第四項

之罰鍰額度，增訂第六

項明定保險業未建立或

未執行作業委託他人處

理之內部作業制度或程

序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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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控制

或稽核制度，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

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處理

制度或程序，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三第三項規定，

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作業

制度或程序，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控制

或稽核制度，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

十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

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處理

制度或程序，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 

 


